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“人工智能+文旅”
发展的若干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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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（AI）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,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、北京城市副中心（下文简称“副中心”）高质量发展建设要求，更好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文旅产业赋能作用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《北京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开发文旅行业垂类模型
鼓励文旅行业主体与AI企业合作，聚焦大运河文化带、文化旅游区、京津冀世界级旅游圈建设，加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，开发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，共同探索落地场景，经评审认定，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。
依托市区共建的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可信环境和数据资源，鼓励企业入驻开展公共数据价值挖掘、数据融合产品开发、数据应用场景扩展、数据技术创新等业务，提供数据创新、概念验证、评测验证、展示推广、创新孵化等全链条服务。
 
 
二、开发文旅场景智慧装备
支持开发水域智能装备、智能导览机、智能穿戴设备、智能移动服务终端等适用于旅游景区、度假区、休闲街区、酒店民宿等应用场景的智慧文旅装备，经评审认定，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。 
三、开发旅游管理智慧系统
支持开发票务分销、营销导流、智能监控、客流监测、车辆管理、风险预警等适用于旅游景区、度假区、休闲街区、酒店民宿等应用场景的旅游管理智慧系统，经评审认定，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。 
四、应用AI技术开发文旅产品
支持文旅行业主体围绕“千年运河文化”“博物馆之城”“演艺之都”“运河小院”“工业旅游”重点项目与场景，在文创设计服务、文化内容生成、智慧演艺创作、沉浸式展陈体验、文旅IP建设等领域，应用AI技术开发产品，经评审认定，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。
五、应用AI技术建设消费场景
支持文旅行业主体围绕“文、商、旅、体、农、水、绿、教”等场景，应用AI技术新建（改造）文旅消费空间，建设融通区域“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”资源的一站式文旅消费服务平台，拓展文旅产业消费潜力、支撑在地经济发展动能转化，经评审认定，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。对于获评国家级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级示范性案例的，分别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六、举办“AI+文旅”品牌活动
支持企业或机构发挥影响力，在副中心举办“AI+文旅”领域有重大影响力的大会、大赛、展会等活动，打造行业高端交流平台。对于成效显著、影响力大的活动，给予最高200万元支持。
七、培育“AI+文旅”领域企业
支持文旅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，完善产业链生态。对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业，经评审认定，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。
八、促进“AI+文旅”金融服务
对于应用AI技术开发文旅产品、创新消费业态、改造文旅空间的项目，协助申报市、区两级利息补贴支持。
对于私募基金投资“AI+文旅”项目，协助申报市、区两级落地资金支持。
九、加强“AI+文旅”人才保障
支持“AI+文旅”重点企业纳入北京市级人才引进重点保障目录清单，应办尽办、随报随办；企业创始人、核心团队人员直接纳入“运河英才”政策服务保障体系，在资金奖励、人才安居、科技创新、公共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。
十、附则
本措施各支持条款中企业同时符合市级政策条件的，支持同步申请。同时符合副中心其他同类型支持政策的,按照“择优不重复”原则开展支持。
本措施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执行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
